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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司法常識】 

公司影子董事，可以休矣！ 
 

 

 
 

 

 

 
 葉雪鵬（      ） 

 

案例說明： 

去（100）年的十二月十四日，立法院三讀通過了《公司法》的部分法條修正

案，用來保護與公司有業務往來或者買賣股票的社會大眾。相關內容媒體先後都有

扼要報導，像修正後第七條規定，公司設立登記的資本額，未來必須經由會計師的

簽證，防止帳目有虛假不實情事發生；修正第二百三十二條：公司在沒有彌補虧損

或依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七條第一項的規定，提出法定盈餘公積，或是公司沒有盈餘

時，不得分派股息及紅利，違反者，要處公司負責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、或

科或併科新臺幣六萬元以下罰金；以及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

的注意義務，如有違反導致公司受損害者，應負相關責任，股東會亦可在一年內對

其求償。不過，對於加強公司經營層面，增列公司「影子董事」應負責任的重要修

正，卻無媒體加以披露。或許是媒體認為此項修正規定，無關重要，故意略而不

提。其實一家公司是否正派經營？與社會大眾息息相關，因為只要公司經營者略施

「奧步」，便會有不少信賴公司信譽的人士鼻青臉腫，吃虧上當。如果經營者背後

還有一隻看不見的黑手在操縱，裡應外合，那情形就更嚴重了！這次部分法條的修

正，就是要躲在幕後操縱者現形，讓其面對社會大眾，負起經營公司者該有的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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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。 

案例分析： 

公司，依公司法第一條的定義，是指以營利為目的，經登記後成立的《社團法

人》。有關法人的基本原理、原則來自民法總則。依民法總則第二十五條，以及第

二十六條的規定：法人是指依民法或其他特別法所創設，在法令的限制下，可以作

為權利與義務的主體的一種團體；以社員作為結合中心的便是所稱的「社團法

人」；依財產作為結合中心的，稱為財團法人。法人只是法律創設的一種擬人化的

主體，實際上還是缺乏自然人一樣的大腦，可以指揮全公司各部門進行各種任務。

所以在第二十七條中規定，法人應該設立由自然人擔任的「董事」，由董事作為法

人的執行機關，執行法人各種事務，對外並代表法人。公司法是民法的特別法，所

以有關公司的設立登記、運作與經營，都要依據公司法的規定來辦理，這些工作處

處都需要自然人負責進行。由於公司的種類不同，這些負責經營公司的自然人職

稱，也因公司名稱的不同而有所差異，公司法第八條第一項對這些職稱訂有統一規

定，條文內容是這樣的：「本法所稱公司負責人：在無限公司、兩合公司為執行業

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；在有限公司、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。」由上述規定來看，規

模比較大的公司，負責經營的人，都稱作董事。在一些社交場合，遇到、聽到被旁

人稱呼作「陳董」或者「楊董」的人，都是身價不凡經營股份有限公司或者有限公

司的領導人物。另外規模龐大的公司，身負經營重任的董事，無法全面顧到公司事

務，必須有人襄助，如公司的經理人。還有，因為特定事由可以掌控公司的人，像

清算人，股份有限公司的發起人、監察人、檢查人、重整人或重整監督人，依公司

法第八條第二項的規定，「在執行職務範圍內， 亦為公司負責人。」由上述現有

法條觀察，可以看出公司法上的公司負責人是採取形式認定主義，只要職稱是第八

條所列的人，便是公司負責人。這種規定，使一些慣鑽法律漏洞之徒認為有機可

乘，自己雖然是公司實際掌控者，竟故意退居幕後，造成公司人頭文化盛行，甚至

利用人頭掏空公司，導致投資大眾權益受損，因非公司負責人，不須負責。這次修

法，在第八條方面增列了第三項，明確規定為社會大眾詬病，被指為「影子董事」

的人也列為公司負責人，與實際擔任公司經營的董事一樣，負起公司經營者應有的

責任。條文是這樣規定的：「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之非董事，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

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、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，與本法董

事同負民事、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。但政府為發展經濟、促進社會安定或其他增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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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利益等情形，對政府指派之董事所為之指揮，不適用之。」讓這些表面看起來

與公司毫無關係，實際上卻是操縱公司的人，逃避不了應有的責任，既然明的與暗

的在責任上沒有區別，也會教那些公司幕後經營者興起不再做「藏鏡人」的念頭，

應該會為目前盛行的公司「人頭」文化，帶來導正的作用！ 

由上述公司法修法經過來看，一些被幕後黑手伸進的不是正派經營，專事坑人

的公司，事實上確有存在，為了保障社會大眾投資與交易的安全，修法加以遏止實

屬必要。不過增訂法條開宗明義就列上「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」的文字，則依法言

法，也只有對這些公司的幕後操縱者才能適用，不是公開發行股票的公司就不在適

用範圍。實際上公司能做到股票公開發行，必須經由主管機關的層層審核，財務與

會計制度也比較健全，受到黑手控制的危害機率不會太高。反而，一些規模較小的

公司，或者是一些家族經營的小公司更容易受到強有力的外人控制，難道與這些小

公司進行交易或投資的社會大眾就不需要法律的保障嗎？ 

未來公司法若再度修正時，個人認為應該將第八條第三項新增法條中的「公開

發行股票之公司」的文字刪除，對大小公司一體適用。原因是這些小公司雖然影響

不了目前在證券市場上市、上櫃以及興櫃買賣股票的投資人，但是仍然會對我們整

體經濟造成損害！ 

〔本文原登載日期為 101 年 1 月 31 日，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，仍

請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。〕 

 

 

 


